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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第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

 

 

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润三九”或“公司”）董事会 2019 年第

七次会议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。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于 2019 年 11

月 23 日发出。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，实到董事 9 人，董事吴峻先生、翁菁雯女士已

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职务，不再出席公司董事会会议。本次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

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会议合法有效。会议以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

议案，并形成决议：    

一、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

鉴于公司原董事吴峻先生、翁菁雯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，已辞去公司董事职务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控股股东华润医药控股

有限公司提名韩跃伟先生、邓荣辉先生为董事候选人。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

致。 

董事候选人韩跃伟先生、邓荣辉先生均未持有本公司股票，均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，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

交易所惩戒，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，均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

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。韩跃伟

先生、邓荣辉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单位任职而与本公司存在关联

关系。 

独立董事意见：（一）程序合法。公司控股股东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在征得韩跃

伟先生、邓荣辉先生的同意后，提名其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，提名程序合法；

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审议、表决程序合法。（二）任职资格合法。经审阅上述各董事候选

人的履历，我们认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要求，能够胜任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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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职务，未发现有《公司法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

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且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经考察，韩跃伟先生、

邓荣辉先生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，同意提名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

人。综上，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2019年第七次会议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，同意按规定将

《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》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该议案将提交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以累积投票的表决方式进行选举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附：董事候选人简历 

韩跃伟先生：男，1968 年 3 月出生，持有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建筑管理学士学位和

清华大学建筑经济与管理硕士学位，曾任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市政处处长、华润集团深圳

区域工委书记、华润置地有限公司副总裁、华润医疗控股有限公司行政总裁、华润健康

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、总经理等职务。现任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华润

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、首席执行官。 

邓荣辉先生：男，1971 年 6 月出生，清华大学工学学士学位及香港大学工商管理学

硕士学位，工程师资格。曾任华润营造(控股)有限公司董事、董事助理总经理，华润物

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。现任华润(集团)有限公司战略管理部助理总监。 

二、 关于补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

会议选举董事郭巍女士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。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

一致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三、 关于收购澳诺（中国）制药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议案 

详细内容请参见《华润三九关于收购澳诺（中国）制药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公告》

（2019-041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四、 关于引入抗肿瘤产品的议案 

详细内容请参见《华润三九关于引入在研抗肿瘤创新药物的公告》（2019-042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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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五、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 2018 年度奖金支付方案的议案 

根据 2018 年度的业绩评价结果，制定公司总裁和高级管理团队成员 2018 年度绩效

奖金与战略激励方案。 

独立董事意见：本次支付方案根据公司业绩表现及经营情况制定，参考了医药行业

市场薪酬水平，符合华润三九的实际情况，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；对三位高级管理人

员进行薪酬调整，主要是基于岗位变动后的岗位价值和市场化薪酬水平，依据公司薪酬

管理办法制定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本议案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

审核确定，报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，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《董

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》的有关规定。


